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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作建房是一种民众通过互相帮助、民主决策、共同管理的方

式自行建造住宅的住房模式，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丰富住

房供给结构的良好途径。德国在合作建房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成熟

的体系，无论是传统的住房合作社还是新兴的联建住房，都有完整的

运作机制和丰富的保障经验。本文梳理德国合作建房的发展历史，总

结其现行制度体系，分析典型案例做法，认为德国合作建房制度体现

了人本主导、多元供给、立法完善、政策成熟的特点，并据此对我国

发展合作建房制度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激励多元参与、明确法律地位、

完善政策体系等建议。

Abstract: Cooperative housing is a type of housing in which residents build 
their own neighbourhoods on the principle of self-help, self-responsibility and 
self-administration, and is understood to contribute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ousing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for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in a beneficial way. Regarding the field of cooperative 
housing, Germany enjoys a long history and a well-established system, with 
both of the traditional housing cooperative model and the new co-housing 
model supported by the complete operational structure and develop with 
sufficient leg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Germany’s cooperative 
housing model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history, the analysis of its 
current system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typical practices, concludes tha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nhabitant-orientated philosophy, diversified supply structure, 
comprehensive legal basis and effective policy suppor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offers advices including adhering to putting inhabitant first, facilitating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defining legal status, and perfecting support measur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housing mode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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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城市人口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不断增长，中国

在住房领域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方面，住房市场结构不合理，

一些地区房价超出居民可负担能力，中低收入群体面临一定

住房困难；另一方面，保障性住房存在供给不足、分配不均

等问题，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1]。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我们有必要对住房制度开展创新性的探索和

试点。

 当住房市场调控失灵或政府保障措施乏力，参考一些国

家的经验发展“合作建房”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 [2]。合作建房是一种民众通过互相帮

助、民主决策、共同管理的方式来规划并建设自己住房的模

式。德国在合作建房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成熟的经验和完

善的机制，并在法律与财政上得到了支持与保障。研究表明，

德国的合作建房具有成本低廉、安全稳定、高度适配等特点，

且在平抑房价、促进社会公平、丰富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

方面具有优势 [3]。可以说，合作建房在德国的住房体系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4]。

相较德国，中国的合作建房历史很短，存在一系列的现

实问题与发展困境。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住房实物福利分

配制度，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合作建房。1990 年代国务

院接连出台《城镇住房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中国

的住房合作社迎来了快速发展，然而虽说客观上解决了部分

贫困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很快又因乱象丛生而被迫叫停。

进入 21 世纪，由于房价上涨过快，类似国外的通过入股等

方式的合作建房开始出现，涌现了包括“理想佳苑”“关山

偃月”等初步实践，但这些项目仍然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

运行机制不完善、各方角色不清晰等问题 [5]。同时，虽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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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府牵头的“共有产权保障房”“合作型保障房”等试点，

但建成项目较少，作用十分有限 [1]。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认为研究德国合作建房对于完善我

国住房体系具有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对德国合作建房历史发

展与现行制度的分析研究，结合对建成案例的考察，探讨其

项目模式、实施过程、规划设计、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总结德国合作建房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住房体

系的启示。

1  德国合作建房的历史和主要模式

1.1  发展历史
德国合作建房的发展主要分为五个阶段：探索阶段、发

展阶段、成熟阶段、调整阶段和多元阶段（图 1）。
（1）探索阶段。德国的合作建房实践开始于 19 世纪中

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德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大城

市住房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而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缺位严重，

中低收入群体（包括工人在内）的居住条件恶劣。面对严峻

的住房问题，一些具有公民意识或公益精神的人士率先提出

利用“住房合作社”（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解决中低

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由此拉开了德国合作建房的序幕。

19 世纪下半叶，陆续有不少合作社成立并展开合作建房探索，

但因法律不健全、模式不成熟等客观原因，成功的项目较为

有限。

（2）发展阶段。自 19 世纪末开始，合作建房的作用

逐渐得到社会认可并成为政府住房保障途径之一，法律的

完善与政策的出台推动了合作社运动快速发展。1889 年

通过的《工商业合作社法》（Gesetz betreffend die Erwerbs- 

und Wirtschaftsgenossenschaften）和《残障与老年保险法》

（Invaliditäts und Altersversicherungsgesetz）对合作社的法律

地位、组织模式、配套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为其规

范化运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与经济支持。在这一背景

下，住房合作社的制度逐渐清晰，并基本确定了延续至今的

以中低收入者为服务对象、以股份制为经济形式、以可负担

租赁住房供给为核心目标的住房模式 [6]。在纳粹统治时期，

政府对非营利住房公司进行广泛干涉，住房合作社的发展

出现了一定的停滞。不过，1940 年通过的《非营利住房法》

（Wohnungsgemeinnützigkeitsgesetz）还是进一步完善了住房

合作社的运营机制。

（3）成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住房造成了严

重破坏，战后合作建房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保障性住房供

图 1  德国合作建房的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6-7,9-10]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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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途径，并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 [7]。联邦德国于 1950 年颁

布《第一住宅建设法》（Erstes Wohnungsbaugesetz），向包

括合作社在内的住房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无息贷款以推动保

障性住房的建设，住房合作社成为战后社会住宅（Sozialer 

Wohnungsbau）建设的参与者之一 ；1954 年，民主德国开始

实行工人住房合作社（Arbeiter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

将合作社纳入国家住房供给体系并无偿拨用土地，以解决大

型工业企业员工的住房紧缺问题。从二战结束到 1970 年代，

住房合作社在政策与资金方面得到充分保障，为社会提供了

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其实践趋于成熟稳定。

（4）调整阶段。1970 年代起，德国住房市场出现一系

列调整与变化。一方面，住房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政府对

住房合作社的干预逐渐减少。随着 1990 年《非营利住房法》

的废除，政府逐步从“住房供应者”转化为“市场营造者”，

对合作社的直接支持也转变为间接支持。这些变化促使住房

合作社调整运营方式，大规模房屋建设开始放缓。另一方面，

二战后集中建设引发的城市与社会问题得到关注，“占屋运

动”爆发，大城市中的投机行为也使得合作的思想再次萌发，

市民们意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日渐兴起的商业开发

和炒房现象相抗衡 [8]，这启发了部分具有开创性与探索性的

“联建住房”（Baugemeinschaft）项目在德国开展。

（5）多元阶段。自两德于 1990 年统一以来，城市发展

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住房需求的增长和服务人群的多样

化，合作建房的模式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传统的住房合作社

保持了总体稳定的规模，在维持现有住房健康运营的同时，

结合当今需求有序推进新的建设 ；1970 年代萌芽的联建住

房新模式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房价持

续上涨、大城市绅士化严重的背景下，难以负担商品房的中

低收入者、经济拮据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单亲家庭等具有特殊

居住需求的市民开始尝试通过合作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契合

自身情况的住房方案，很多新型的居住理念如共享居住、跨

代共居等也在这些联建项目中得到应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 [9]。新型的联建住房与传统的合作社相互启发、相辅相

成，前者在满足新兴居住需求方面更有优势，而后者则在提

供大规模保障性住房上效率更高。这两种模式在许多地区得

到了支持，共同成为德国住房市场的组成部分。

1.2  主要模式
德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以居住为导向，住房供需平衡，租

赁市场成熟且住房自有率低，住房供给渠道十分多样 [11]，合

作建房是多元化供给的重要保障。经过长时间发展，德国合

作建房逐渐形成了住房合作社、联建住房两种模式，并具有

完善的制度体系。

传统的住房合作社是一种介于企业与市民组织之间的民

间自愿性互助组织，主要面向住房租赁市场，其法律形式上

属于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其宗旨是基

于合作原则，通过入股的方式为社员提供安全稳定的可负担

住房，是对公益性住房公司和商业性私人住房企业的补充。

当今德国约有 2 000 家住房合作社，为超过 500 万居民提供

了 210 万套住房，占专业机构租赁住房的 24%[12]。

新兴的联建住房模式一般是具有相同居住理念或住房需

求的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建房联盟”自行建造住宅

的住房模式，法律形式上一般属于市民权利协会。这一模式

与住房合作社有相似之处，但实现方式更为多样，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是“私有自住”方式——面向购房市场，旨在通过

居民参与住房开发过程来降低成本，提高住房匹配度。因此，

联建住房也被认为是传统合作社模式在当今的复兴与发展，

对解决特殊群体住房困难问题、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有积极

作用 [13]。近年来德国共有 500 余个联建住房项目建成，容纳

了 2 万余人居住 [9]，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虽然这两种合作建房模式各具特色、侧重不同，但在

实际项目中也会采用混合的方式，如不少新建项目同时采取

多种产权模式或居住模式，以实现最好的住房适配度与可负

担性。

2  住房合作社的制度与案例

2.1  现行制度

2.1.1  组成方式

德国的住房合作社是一种住房互助组织，个人购买股

金（社员股）后，可以自愿加入任意一家住房合作社成为

股东（即社员）。股东参与合作社运营，也有资格使用合作

社住房服务。股东与股份数量没有上限，一些并没有住房

需求的市民会因个人意愿或社会理想购买股金加入合作社，

许多社员也会为自己的配偶、子女购买股金。当选择退出

合作社时，社员须停止使用合作社的住房，而购买的股金

会一并返还。

2.1.2  住房模式

住房合作社以集体的名义提供住房服务，社员可以根据

规定并结合自身需求申请房屋，成功分配后就可以通过支付

固定的“使用费”终生使用合作社住房，使用费类似租金并

受法律限制。住房的产权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依据法律限制

其商品化或私有化；社员拥有使用权且使用权可由其子女继

承，但不能出售或转让，而合作社也不能无故终止使用关系。

在当前住房无法满足需求时，社员可以申请更换其他空余的

住房，也可以根据合同停止使用合作社住房。因此，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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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住房看作介于购买与租赁之间的一种住房形式：一方

面，合作社住房可以像私有住宅一样安全，住户不会面临租

金飞涨、被迫退租等问题，很多社员数十年都生活在同一套

住房中；另一方面，社员在选择上又可以像租赁住房一样自

由 [4]，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更换住房，十分便捷。

2.1.3  管理模式

根据《工商业合作社法》，合作社采取民主组织形式，

社员无论股份多少都通过“一人一票”形式共同决定合作社

的发展方向与工作内容。具体而言，合作社每年举行总务大

会，由全体股东投票批准工作报告以及利润和损失的分摊办

法等。总务大会同时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合作社的日

常管理。得益于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和法律对社员利益的详

细说明，住房合作社不以投机营利为导向，而是将长期稳定

的住房供应作为准则，即使使用费需有所调整也须在股东大

会批准后才能施行。此外由于合作社的大小事务与日常运营

皆由社员参与，居民之间关系紧密，邻里相互帮扶、社区共

同活动等都非常普遍 [14]。

2.1.4  经济模式

住房合作社的长效运营依赖稳定的经济模式。合作社严

格控制成本，住房都简洁适用，并且精简专职管理人员以降

低运营成本，因此合作社的各项支出如偿还贷款、维护维修

等可与使用费、股金收入持平，不仅能够实现健康的财务，

而且能维持稳定而低廉的使用费标准。同时，合作社会针对

社员需求规划房屋，因此住房适配度高、空置率低，很少出

现资源浪费。若条件合适，住房合作社还会利用积累的自有

资金结合贷款新建住房。针对合作社资金情况差异和项目规

模不同，合作社可能要求参与者购买额外股金（义务股）；

此外也有部分合作社提供自己的储蓄服务。

2.1.5  政策支持

德国政府和银行为住房合作社提供了许多支持性措施。

在金融方面，联邦政府为租赁住房合作社提供公司所得税的

减免，合作社建房通常能够申请到长期的低息贷款，满足一

定条件还能申请补贴；个人为首套住房购买合作社股金也可

以申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最高 10 万欧元的低息贷款①。在土地方面，部分州为合作

社提供土地出让的支持，例如采用特别的土地竞拍模式或平

价出租土地，此外也在城市更新和新城建设中积极推动实验

型住房合作社项目。同时，德国住房工业总协会（原德国住

房合作社主协会）对德国住房合作社进行管理，并通过指导

文件、信息共享等方式支持合作社的运营（图 2）。

2.2  典型案例
柏林 IBeB 住房是近年来新建合作社住房的著名案例。

该项目位于克洛茨堡区（Kreuzberg）的南部，是一个混合功

能住宅项目，于 2012 年启动、2018 年建成（表 1, 图 3）。

图 2  住房合作社的现行制度

表 1  IBeB 住房信息

项目名称 IBeB住房

委托方 自建合作社、听觉障碍协会、私人业主

产权 合作社 + 私有

规模 87 户

地块面积 2 806 m2

总建筑面积 12 264 m2

总投资 1 823 万欧元

造价 2 262 欧元 /m2

建造时间 2012—2018 年

图 3  IBeB 住房

① 详见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134 项目：https://www.kfw.de/inlandsfoerderung/Privatpersonen/Neubau/F%C3%B6rderprodukte/Wohneigentumsprogramm-

Genossenschaftsanteile-(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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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B 住房项目地段位于柏林绅士化严峻的文化产业聚集

地，因此土地所有者柏林市政府希望通过包容性的开发来振

兴区域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故在进行土地竞拍时创新性

地采取了基于开发理念评估而非出价高低作为标准的“概念

主导的土地出让”。在这一背景下，柏林的“自建合作社”

参与住房开发，一方面在合作社内部社员中发起提议，通过

参与者购买 380~880 欧元的额外义务股募集基础资金并申请

银行贷款 ；另一方面联合建筑事务所、市民协会和其他潜在

独立业主共同组成建房团体，提出不以营利投资为目的的产

权混合、功能复合的住房方案，以保护片区的多样性，为社

区注入活力。最终这一概念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并战胜出价

更高的开发商赢下了地块。

在实施过程中，自建合作社承担了开发商的职能，统筹

规划、资金、管理和后续物业等方面的工作并优化环节以控

制成本。例如：建筑结构采用高度预制化设计，显著节约了

时间与经济成本；室内装修中只提供毛坯墙而不做多余处理。

这些措施不仅控制了造价，也为灵活使用留了空间，并为

项目带来了独特的效果，满足了德国节能规范（EnEV）的

标准。

在优化开发过程、控制建房成本的基础上，项目引入

合作社共有和私人业主自有两种产权模式，采取了“交叉资

助”方式来进一步保证住房的经济性。具体的做法是在建房

本身的成本优势基础上，通过住房中私有产权业主额外支付

少量款项以补贴合作社住房。虽然私有业主需额外付款，但

基于土地出让等过程中的优惠政策，他们仍然能以略低于周

边的价格购买住房（图 4）。如此，双方都对住房有较好的

可负担性。此外，不同产权的住房混合排布在建筑中，经由

精心组织的交通流线与交往空间串联，构成了独特的合作居

住模式，为和谐的邻里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IBeB 住房利用住房合作社的模式，在柏林的核心地段

为社员提供了价格低廉但品质出众的租赁住房。同时，利

用合作建房的框架，该项目容纳了私有业主、艺术家工作

室和小型文化产业，在绅士化背景下保障了该地区原有创

意产业的健康发展，实现了内城居住的经济性，对社区和

谐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6]。此外，IBeB 住房的成功

促使政府出台了《透明化房地产政策》（Transparente Liegen-

schaftspolitik）以支持城市友好型住房概念的实施，IBeB 住房

成为柏林不动产管理公司（Berliner Immobilienmanagement 

Gmbh）的模板示范项目（图 5）。

3  联建住房的制度与案例

3.1  现行制度

3.1.1  组成方式

德国联建住房自 1970 年代萌芽以来，逐渐形成了包括

居住者主导型（私有产权、自住）、建筑师主导型（私有产权、

自住或租赁）、团体主导型（企业产权、租赁）和其他类型

等四种较为成熟的组成方式 [17]。其中，居住者主导型联建住

房最具代表性，也最能体现联建住房的独特机制和营建特点，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1.2  实施步骤

以居住者主导型联建住房为例，联建住房的实施过程一

般分为五个步骤（图 6）。（1）起步：参与者首先相互接触、

确立意向，并通过网上发布、朋友介绍等方式招募成员，逐

渐形成“建房联盟”。这一阶段，参与者一起对居住形式、

建房规模、意向地段、资金状况等作出评估，并通过咨询相

关部门初步确定建房的各类事宜。（2）规划：参与成员逐步

确定，住房的目标也逐渐清晰，建房联盟成为“市民权利协

会”的法律形式，并通过与建筑师、咨询方、保险公司等合

图 5  IBeB 住房项目模式

图 4  IBeB 住房不同产权的交叉资助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5] 绘制

私有住房定价

合作社住房
使用费

建造成本

交叉资助

3 000~3 800
欧元 /m2

私有住房
（75%）

合作社住房
（25%）

9.50
欧元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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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出住房的设计、财务、法律、产权和管理方案。成员

自筹 20%~30% 的款项作为启动资金，并通过贷款和补贴等

方式融资，确定资金来源。（3）支付：建房联盟购置土地或

购买现有建筑作为项目实施的基础，签署各类合同，进行招

标并开设共同的银行账户以支付不断产生的费用。同时，住

房方案需绘制“住宅分配图”并获得地方部门签字，参与成

员也需要签署“财产分配声明”以明确住房中产权范围 [18]。

（4）建造：建房联盟申请并获得建设许可，监管施工、控

制造价、核算账目并组织验收，有时成员也会亲自参与部分

建造工作以节约成本。（5）入住：建造联盟的工作结束，其

法律形式也会从市民权利协会变更为房屋所有者共同体，业

主联合制定社区章程、准入退出规则等，共同管理房屋。住

房内部为业主的专有财产，共享的公共空间为共同财产，住

房受《住房所有权法》（Wohnungseigentumsgesetz）保护 [19]。

3.1.3  管理模式

联建住房的运作过程具有一定的共性 [20]。在组织与管理

方面，由于建房联盟规模较小，因此普遍采用参与式的民主

组织模式，未来的住户会直接参与建房的多个环节，对住房

的布局、环境、户型等提出要求和建议，甚至可以直接与建

筑师沟通，通过讨论与投票共同作出决策。住房建成后，住

户通过定期举行业主大会等方式共同管理住房。这种基于广

泛参与的民主模式具有多重优势 ：其一，充分的交流可促使

住房匹配居民的实际需求，因此联建项目往往具有极佳的设

计质量和功能适配度 ；其二，民主决策能够使未来的邻居提

前相互了解，为后续的社区生活带来团结融洽的邻里关系 [21]。

基于联建住房的管理模式，住房联盟一般需要与其他专

业力量深入合作以推动住房的顺利建设。一方面，有许多非

政府组织和咨询公司为联建团体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德国

有不少专精于联建住房的建筑师，他们不仅提供设计服务，

也常常扮演组织方与调解方的角色。

3.1.4  政策支持

联建住房因为可负担性、灵活性和社会友好性而愈发

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 [9]，并获得了充分的政策保障。在金融

方面，联建住房及其参与者可以享受一系列支持措施，如可

以享受购置税、公证费等税收与款项上的减免，部分地区如

柏林、汉堡会为适宜的联建住房项目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

款，如果住房满足一定绿色标准还能获得德国经济与能源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的补助。在

土地获取上，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建设许可控制和冻结土地

价格等措施为联建住房获取土地创造便利。例如：汉堡在新

规划的市属土地中为联建住房预留了 20% 的配额，柏林将

许多开发商缺乏兴趣的小面积土地平价出让给建房联盟，这

些措施都为联建住房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柏林、汉堡、

慕尼黑等城市成立了专职机构来扶持合作建房项目，也有很

多地方举办“联建住房日”活动，帮助宣传联建思想，促成

合作项目，对接金融服务，等等。

3.2  典型案例
柏林的 R50 住宅（Ritterstrasse 50）是一栋位于克洛茨堡

区的 19 户规模的小型联建多层住宅楼，于 2013 年建成。这

一项目因为其富有探索性的建房模式和设计特点，在建成后

成为被广泛讨论的合作建房案例（表 2, 图 7）。
R50 项目最初由一些创意产业工作者发起——他们不满

柏林内城高昂的房价和房地产模式，成立建房联盟，希望通

过联建的方式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一个契合共享居住理念的紧

密社区。得益于柏林政府的支持性政策措施，建房联盟以

48 万欧元的定价从柏林房地产基金会购得一块约 2 000 m2

图 6  联建住房的实施步骤

6~12 3~6 4~6 12~15

表 2  R50 住宅信息

项目名称 R50住宅

委托方 R50 市民权力协会

产权 私有

规模 19 户

地块面积 2 056 m2

总建筑面积 2 780 m2

总投资 539 万欧元，其中土地购置 53 万欧元

造价 2 450 欧元 /m2

建造时间 2011—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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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闲置土地。在经济政策上，R50 项目与纽伦堡环境银

行（UmweltBank）合作，申请了包括各户业主小额抵押贷款

在内的一揽子贷款项目，以实现便捷的融资。

R50 项目最突出的特点是业主高度参与的运作模式。由

于未来的住户也是项目的委托人，他们在设计过程中拥有极

大的发言权。对于各户的设计，建筑师首先与每一户业主会

谈并了解他们的居住习惯与需求，据此针对性地提炼出各户

的功能组织与流线关系（图 8），反映在户型设计中，并通

过实体模型与业主讨论，从而获得反馈。对于公共空间的设

计，建房联盟也通过所有成员投票来选择最受欢迎的功能类

型，例如洗衣房、活动室、屋顶花园等（图 9），并商讨确

定出资方式与运营方式 [22]。在近两年的设计过程中，建房联

盟每两周就会举行一次会议，大到建筑的外观，小到各户的

平面，都由业主与建筑师共同决定，这确保了各套住房能够

做到成本可控、布局紧凑且契合需求，也保证了共享空间能

够真正服务居民生活，为共享居住增添色彩（图 10）。
建成的 R50 项目在有限的造价下实现了突出的自由度。

每个户型的平面都不相同，充分地考虑了业主的个性化需求，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居住体验。这有赖于巧妙的建筑设计，如

建筑采用模块化的系统来适应不同的户型，并且选用最简单

适用的材料来降低造价。得益于良好的规划与实施，R50 住

房的最终成本比购买商品房便宜了 25% 左右，建筑造型简

洁且品质出众，不仅符合高度可持续标准并节约了运营成本，

也提供了契合使用者需求的住房。

同时，R50 住宅还开拓性地实践了共享居住的理念。建

筑基于业主的投票结果设计了底层城市客厅、屋顶花园以

及每层首尾相连的通长外廊等共享空间，营造了交流、活

动和休憩的场所，促进了稳定而紧密的邻里关系。儿童可

以在阳台上奔跑玩耍，居民们可以在公共空间中会客交友。

此外，业主们还会定期举行音乐表演、社区讲座等各类活动

图 7  R50 住宅

图 8  各户的功能组织与流线关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3] 绘制

图 9  公共空间意向统计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3]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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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社会开放，为社区注入凝聚力。可以说，建筑的性价比、

灵活性与创新性是项目的魅力所在，而共享开放的理念进

一步为业主与社区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益，这也是政府愿

意将土地出让给建房联盟的原因。建筑建成以来，不仅获

得了业主的认可，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推动了联建住房

的普及（图 11）。

4  德国合作建房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4.1  德国合作建房的特点

4.1.1  人本导向的规划理念

自创立开始，德国的合作建房就一直将居民的住房需求

放在首位，核心目标是通过合作互助的方式提供住房，力求

保障安全稳定且物美价廉的住房供给，而非为第三方创造收

益。因此，无论合作社住房还是联建住房，都不以盈利为目

的，也排除了开发利润，加之优化建房环节、精细控制运营

支出，这种住房模式较德国的商品化住房便宜了 20% 左右

或更多 [13]。在房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合作建房对于德国住

房困难群体、工薪阶层和部分中产阶级获得体面、安全、经

图 11  R5O 住宅项目模式

济的住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0]。

合作建房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同时助力了包容性社区模

式的广泛应用，具有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融合的优势。

合作建房成员同时担任投资人、建设者、居住者和管理者，

凝聚力往往很强，将住房视为亲自参与的一件“作品”。因

此相比于市场化住房的邻里孤立、关系疏远问题和城市中的

贫困聚集、居住隔离等现象，合作建房通过强调集体参与制

度、共享居住方式、民主组织理念，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关系

失衡的问题 [14]。可以说，合作建房对于提升幸福感、抑制绅

士化、维护社会和谐、助益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4]。

4.1.2  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

德国合作建房具有典型的“社会市场模式”特征，凭借

住房合作社、住房协会、建房联盟等的专业运作以及成熟的

制度指引，通过各类手段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房，调动了住

房困难群体的积极性，并且吸收了大量社会闲散资本，提高

了资本利用效率。这种住房供应模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

的公共财政压力，不仅保障了可负担住房的持续供给，也实

现了住房建成后管理与维护的自主性与稳定性。此外，德国

合作建房模式尽管能够享受友好的政策支持，但也与其他住

房受到同样的约束与管控，按照市场规律运营并平等地参与

住房供给。这种多元主体参与模式保持了住房供给的经济性

与竞争力 [25]。

通过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住房建设，德国合作建房制度还

发挥了自组织的优势。由于居民可以参与住房建设的各个流

程，能及早明确要求、提出建议、作出调整，因此合作建房

能有效解决住房供需不协调的问题，使得住房更好地契合住

户特点。并且，德国的合作建房涵盖租赁市场和购房市场，

提供了不同产权模式下差异化的可负担住房，能广泛地契合

支付能力各异的住房困难群体的需求。因此，通过多元主体

参与，德国合作建房有效提升了住房保障的效率与效果，避

免了盲目建设与资源错配 [1]。

4.1.3  健全完善的法律保障

德国合作建房制度的长期平稳运行得益于完善的法律保
图 10  参与式设计过程成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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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对于合作社住房，19 世纪就出台的《工商业合作社法》

至今已经历五次重大修订，最新一版于 2006 年颁布。该法

案对合作社以何种方式参与市场作出详细规定，同时也对合

作社住房的成立、组织、管理、审计进行严格限定，为其规

范化地参与住房供给提供了依据。立法保障了住房合作社

始终将广大社员的住房权益置于首位，避免其沦为股东盈

利的工具。对于联建住房，《住房所有权法》和《民法典》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在不同产权模式的住房中都能有

效保护居民利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协会等也

会出台联建住房的指导性规章制度。可以说，法律法规的支

持与保护意味着合作建房在参与住房市场时有法可依，在处

理建房事务时有章可循。

4.1.4  成熟恰当的支持措施

德国政府结合不同阶段合作建房发展特点所采取的各类

支持措施与促进政策是合作建房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发展阶

段，合作建房制度是政府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的重要内容，政

府的介入与推动对于合作建房模式的起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促

进作用；伴随着合作建房制度的成熟完善，健康的长效运营

机制逐渐形成，国家停止对合作建房的直接介入，转向间接

性政策支持，并建立起以地方政府为主、以联邦政府为辅的

事权与资金投入分配。在经济方面，激励措施主要涵盖税收

优惠与金融支持两个维度 ：一方面，合作建房往往可以在税

收上享受一定的减免，尽管这些措施普遍面向多种住房供应

方式，并不特别针对合作建房；另一方面，政府积极拓宽融

资渠道以帮助合作建房组织获得稳定资金，建立完善的资金

链闭环。在土地方面，合作建房可以有条件地享受土地优先

出让等政策。可以说，经济和土地两方面的支持为合作建房

的可负担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4.2  德国合作建房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住房供给体系呈现出典型的二元化特征，

包括市场化的商品房和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但是，一

方面商品房市场中住房的投资属性日益凸显，造成房价高

企的局面，并导致租购结构严重失衡 ；另一方面保障性住

房供给虽然愈发受到政策关注，如“十四五”中就提出将

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要求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但现实中仍然面临用地不足、

管理不佳、分配不公、效率不高等问题。不止于此，对于二

元制体系之外、很多难以负担商品房又不符合住房保障资

格的“夹心层”群体，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新市民、高

校毕业生等，也尚未有成熟的住房产品与政策来满足其居

住需求 [26]。 

面对当前租购结构失衡、住房保障发展不充分的情况，

如何完善住房供给体系、保障居民“住有所居”的基本需求，

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议题下，德国合作建房制度

所体现的理念与具体举措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4.2.1  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居住属性，确保住有所居

住房保障问题关系到生活福祉，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因此，必须明确住房的居住属性，在政策制定与规划实施中

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回归以人为本的居住导向。

德国经验表明，合作建房作为一种民间住房模式，能

更好地坚持以居民为主体、以成员的住房供给为首要目标。

尤其是合作社住房，由于社员只拥有使用权而非全部产权，

因而可以从根本上遏止住房投机行为的产生，很适合成为

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我国可以针对中低收入的住房困

难群体发展住房合作社，尤其是股份制的租赁住房合作社，

在条件成熟的城市有序开展合作建房的试点，并采取措施确

保住房的“保障性”。例如：可以通过设置合理的准入条件，

确保合作建房真正惠及住房困难群体 ；明确股份制的经济

形式和“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避免合作建房被投机者

操控 ；严格限制相关住房的商品化，禁止转租、倒卖行为，

切实保证合作社住房以居住属性为重。通过顶层设计与有

效措施，将有望实现以人为本、居住导向、多方共赢的可

负担住房供应。

4.2.2  破解供给局限，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住房市场

面对住房市场二元化的局限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住房

供给能够有效填补市场中可负担住房的缺位，减轻政府的财

政压力，进而缓解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针对夹心层等群体而言，合作建房可以提供一个

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的渠道，促使他们积极扮演自我发展管

理的角色。例如：发展股份合作制的租赁住房，吸引有一定

购买能力的市民利用较少的基础资金加入，为其提供可靠的

住房租赁途径 ；发展租赁模式联建住房，扶持民间力量通过

合作实现更好的住房质量与服务配套，缓解新市民的住房需

求；有选择地发展私有自住模式联建住房，契合有特殊居住

需求的群体，发挥合作建房的自组织优势以提升住房适配度。

多元主体参与住房市场能够有效地盘活民间资本，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加快市场完善并减轻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的建设

支出。

4.2.3  明确法律地位，建立完整的运营与监管机制

我国合作建房仍处于法律法规缺失的起步阶段，既没有

针对性的法律条文，在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和《城镇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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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中又缺少明确说明 [1]。政策上的空白

严重阻碍了合作建房发展，也让少数的合作尝试在开发商抵

制和政府不作为下举步维艰。从德国合作建房的历史和现实

来看，我国进一步促进合作建房发展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其法

律地位并规定其参与住房供给的具体途径。

在立法的同时，也应建立完善的运营与监管机制。由于

合作建房普遍存在一定的价格优势，如果不进行规范将很

可能产生乱象进而损害其有效性 ；而缺失完善机制，也使

建房纠纷难以解决，导致我国部分合作建房项目矛盾频发，

如“关山偃月”就因为参与者擅自退出而被迫调整 [27]。此

外，合作建房在我国仍属新鲜事物，民众经验不足，专业

人才匮乏，这些都限制了它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严格规

定合作建房的组成方式、住房模式、管理模式和经济模式，

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限制盈利空间，确保合作建房能够

有序施行且做到名副其实。应建立行业协会与涵盖中央和

地方的多级行政管理制度，对合作建房项目进行培育、支

持或叫停、取缔，对合作组织的收支进行监督与公示，以

进一步保障这种建房模式能够真正高效、稳定地为有住房

需要的人创造实惠。

4.2.4 完善政策体系，建构系统有效的支持措施

虽然合作建房有众多优势，但德国经验表明这种制度

也有一些局限。例如 ：合作建房拿地比较困难，尽管有大

型住房合作社拥有充足资本与开发商竞争获取土地，但很

多小型项目仍然有赖于政府的平价土地出让，而价格适宜

的土地供应是保障合作建房可负担性的重要前提 ；另外，

虽然合作建房的优势在于初始资金门槛较低，但还是存在

资金总量大、融资困难的情况，且因为人数多、周期长而

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合作建房要想更好地实现预

期效果，离不开土地和金融两方面系统的支持措施和完备

的促进政策 [28]。

我国发展合作建房，首先应认识到其面临的难点和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在发展初期提供积极有效的配套支持措施。

在土地供应上，政府可以通过划拨或协议出让的方式适度让

利，可借鉴德国的制度，在空间规划编制中预留少量合作建

房配额，在土地出让过程中打破现行“唯价供地”模式，建

立起统筹考虑住房理念、开发模式、承诺房价等的“综合评

价土地出让”制度，促进合作建房平等参与土地竞拍。但是

要实现价格适宜的土地供应，更需要配合地方财政模式的深

刻改革，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从根本上实现

合作建房及其他住房供给模式的可负担性。

在金融支持上，相比德国丰富的金融产品与支持措施，

我国合作建房的融资渠道更为单一，很多项目融资困难。因

此，发展合作建房应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其一，

可以通过类似德国的政策性银行来吸引社会资本、丰富贷款

产品，并提供专项金融支持，促进建房项目顺利起步；其二，

政府可以进行营业税等部分税收与款项的减免 [1]，通过政策

倾斜来凸显合作建房的优势，促进良性发展。

5 结语

德国合作建房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完

善的住房制度，有效地补充了保障性住房供给，提供了多样

化的住房方案，并为居民、社区、城市和社会带来了积极影

响。目前我国住房体系面临房价高企、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

等问题，可以合理借鉴德国合作建房经验，参考其制度特征

与实践案例，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有序试点、因城施策，

通过调整优化来发挥合作建房的独特优势，完善我国住房制

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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